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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法 與

圖書資料採購問題探討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專門委員 ◎ 王麗鳳

公立學校或公立圖書館辦理圖書採購，適用「政府採購法」（以下簡稱採購法）無庸置

疑。但由於圖書採購具主觀認定之知識性、專業性，涉及著作權、版權等規定，發行來源具有

專屬獨家性。但是，由於大多數的圖書發行商並非自行銷售，授權的供應通路則非為唯一，具

有部分的競爭性；另方面卻因來源同一，故在提供書價折扣及掌握不缺書等履約的承諾上，自

主性受有相當的牽制。又因圖書館提供學術研究及民眾閱讀的圖書，具有少量多樣的特性，採

購作業繁重。因此，在適用採購法的作業上與一般商業化的財貨顯然有別，有必要研議適當模

式辦理，以提升採購效益。

採購法施行初期，各機關辦理採購時，總是心存畏懼。為免違反規定，多半以援前例為

主，僅以一招（公開招標）半式（最低標決標）辦理所有採購，以致過於保守，不但不符採購

效益，而且由於選擇的招標方式或決標原則不當，不僅增加採購作業，而且在傳統的公開招標

搭配最低標決標原則之下，機關為防止廠商低價搶標，往往訂定較為嚴苛的廠商資格，而為廠

商以機關違反採購法第三十六條「基本資格或特定資格」或第三十七條「確具履約能力者為

限」、提出異議，爭議不休，影響採購效率。造成不同的採購都基於特殊性質，而有適用採購

法的困擾，以致動輒認為應另訂定一套特殊採購法規。例如：公營事業採購、藝文採購、研究

發展、保險服務、律師服務、醫療服務等。

事實上，採購法係就作業方式規範，就採購法的立法來說，其所以要規範採購程序的目

的，正如採購法第一條規定，在於讓公部門能以「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

能，確保採購品質」，減少民眾的疑慮。一則為出錢的納稅人看緊荷包（預算用在刀口上），二

為產業參與者建置健康的市場（提供公平競爭機會），同時也為施政的享用者提供滿意的公共

服務（發揮效益充實公共設施）。由於採購的範疇包羅萬象，包括有形的工程施作、財物買受

與定製，及無形的權利、服務、知識專業與勞力提供，機關所能掌握的規格、條件需求有別，

且涉及的產業特性不同。是否針對不同特性的採購，適合另訂一套特殊採購法規，各方迭有爭

議。一方面對於採購程序相當部分具相同的規定，分別訂定法規，姑不論法規制定細瑣，不符

立法效益，過多類似的法規適用，對於採購人員熟悉各項大同而小異的採購作業之異同，是一

種不小的學習負擔，而如何知所運用，也非易事；另一方面，採購性質是否易於分類或性質涵

蓋二種以上適用法規之採購，例如：圖書採購（圖書採購法）與同書服務系統（專業服務採購

法）合併辦理採購，對於分辨性質而確認適用法規亦將產生困擾，故分別訂定專屬適用法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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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不妥適。

基於政府採購法涵蓋適用的採購，性質（工程、財物、勞務或具有兩種以上性質；有形的

圖書或無形的創作邀稿；具體的建物或不具體的研究發展）、規模（金額大小、本機關或跨機

關）、複雜度（商品化或訂製之財物、統包或簡單安裝工程、技術服務或藝文採購）⋯⋯等特

性迥異，故其規範內容配合機關不同需求及不同產業市場情況，設計有各種不同的調整選項。

機關辦理不同性質採購或針對不同產業的廠商辦理招標，自然宜視個案需要斟酌採行不同的招

標方式。機關辦理採購時，前例固可參考，但尚非不得改變。嫻熟政府採購法規後，採購人員

認真於例行採購作業之餘，宜靜下心來想想，有沒有可以改進之處，或合併，或分別招標；或

公開招標，或選擇性招標；或複數決標；或固定費用，或結合其他機關採共同供應契約⋯⋯。

由於各招標機關專業不同，特定領域之採購特性各異，適合什麼樣的招標、決標方式及履約條

件，只有專精該業務的主辦機關最為了解，也最能找到問題所在及解決途徑，圖書採購亦然。

過去常見機關採購人員抱怨，採購決定遭機關主會計或政風等單位，簽註反對意見而掣肘

的情形近年來已大為改觀，發現已經有許多機關的請購、採購、主會計及政風單位的人員，在

採購法的專業上毫不遜色，與採購人員彼此尊重，並進行意見交換，能夠在符合採購法規的

「適法性」及「理性」基礎上討論，相互切磋而研擬最適合的採購作業，實在是可喜的現象。

無論是主管機關、上級機關、稽核小組或是機關內部的主會計或政風單位，重在協助機關

採購人員於辦理各類不同的採購，能夠符合立法意旨及機關需求，如期如質地完成採購目標，

並不是處處以「防弊」、「監管」及「核准」的立場監視或進行掌控。機關主會計及政風單

位，執行內部控制或稽核時，有必要尊重採購承辦單位適法的決定，而採購人員進行採購決定

的時候，必須注意「適法」，採購法第六條第二項即明定：「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

之範圍內，得基於公共利益、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，為適當之採購決定。」機關辦理採

購時，機關採購團隊可以立於「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」，基於「公共利益、採購效益或專

業判斷之考量」集思廣益，發揮多樣化的採購。甚至，可以跨機關進行洽詢或研討，與特定領

域之採購人員進行經驗交流。

至於對於「是否違反採購法令規定」的判定，首重對「政府採購法令」規定的嫻熟，專精

才能運用自如。不同人員或不同單位認知歧異時，先上工程會的網站查閱相關解釋，如仍有疑

慮，可以向上級機關採購專責單位或工程會洽詢。辦理採購時，要抱持「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

合理」的存心，除非獨家，資訊公開提供可履約的廠商公平的機會參與應為最優先的考量，至

於用什麼方法可以輕省作業程序及人力，可以覓得合適而履約良好的廠商，則可另做不同的選

項。

本次研討會的報告中，欣見有些單位針對圖書採購提出許多良善的作法措施，讓大家獲益

良多。謹就各報告人提出的作法或疑慮，試圖提供一些意見供參：

一、圖書採購得採選擇性招標，先辦理資格標，其採建立合格廠商名單方式者（與個案選擇性

招標有別），後續有需求的時候，即可就名單內之廠商邀請所有或依序或抽籤或另行公告

政府採購法與圖書資料採購問題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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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細則 2 1）參加，並無分批辦理，意圖規避公告金額之虞。機關不但可以隨時因應需求，

不另公告及時辦理後續規格及價格標，由於需求較明確（圖書清單已提出），廠商報價風

險較小，價格較為合理。而且，由於每一次後續邀標之採購金額係依邀請當次之採購金額

認定（細則 6），故金額較小，如屬未達公告金額採購，程序得以簡化。另且，原未參加投

標之廠商，於名單有效期內，得隨時遞送資格文件送機關審查合格後納入，可以廣徵廠商

參加，增加競爭，也可減少爭議。

二、二所以上的圖書館具有共通性的圖書或服務需求，得經由協議採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，

採購分項可以是圖書清單，或是出版業為類別分項，或以不同語言、學科分項，可以與其

他學術研究機構研討，也可以召開說明會廣邀廠商參加（依採購法第3 4 條公告邀請）。部

分機關所採用之折扣標，對於圖書採購雖不失為一種鼓勵競標的作法，但是，如果購買圖

書時附帶有編目、建檔等服務，而該等服務又非每一筆圖書採購或每一機關都需要者，機

關規定依書價報列折扣比率而服務採免費提供方式，並不合理。建議考慮圖書採折扣標，

圖書服務作固定費用或費率（細則54 之 1）的規定。機關視個別需要提出圖書服務時，廠

商依契約另計費用提供服務，無該項服務需求者，亦無需負擔成本，雙方基於公平合理原

則報價訂約及履約，也避免採購人員因服務不另計費，而造成不得不要求提供不適切服務

的浪費。

三、選擇優良供應廠商方面，由於採購法對於廠商的資格規定，僅以「具備履約能力」為限，

故想要由資格篩選出優良廠商並不容易，不妨可以經由「最有利標」決標原則、「履約情

形良好」保留後續議價權利、缺書或催書等履約以不良記點累積作為「查驗不合格」納入

拒絕往來廠商名單等方式，鼓勵或約束廠商切實完成履約。

四、網路訂書或絕版圖書等，確實有不能以公開方式辦理的情形者，如屬未達公告金額，敘明

不公告的理由及採購對象，尚非不得採購，機關主管宜斟酌事實及理由裁量核准負責。如

對於「不能以公開方式辦理」或「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」的情形沒有把握，可以採公

開取得書面報價（限未達公告金額採購）或個案選擇性招標方式，如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

標，即可自行覓商採購。

五、各種採購契約係規範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，故其內容應於招標前妥善規範，並納入招標文

件中供廠商評估風險及報價，簽約後應以契約為依據進行履約管理及驗收。履約期間，因

情勢改變致未能履約或有爭議者，雙方宜基於「公平合理」原則協議解決，必要時得申請

履約爭議調解。

六、圖書業者對於圖書館的選書，定期提供資訊尚非不可，但是，學校、圖書館甚多且分布

廣，如可利用網路或其他統合的機制選書，應可減少人謀不贓或要講關係交情的疑慮。工

程會「電子型錄及詢報價系統」可以提供書商上網刊登目錄及參與機關採購的詢報價，機

關亦可利用該系統進行選書，小額採購可以逕於該系統訂購，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

十分之一的採購，利用該系統辦理，因連接至「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」網頁，屬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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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辦理之招標方式。

政府採購法自民國88 年 5 月實施以來，圖書採購基於不同於一般財物採購的特性，各圖書

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法確實有一段調適期。猶記得採購法施行初始民國8 9 年，身為工程會—

採購法主管機關的承辦科長，受邀參加臺北市立圖書館圖書採購研討會，會中各圖書館主管、

採購承辦同仁對於圖書採購適用採購法實務的困難議論紛紛，討論熱烈，席中針對採購作業可

行的方式共同研究出許多可試行的措施，包括選擇性招標、最有利標、折扣標、分類或分項複

數決標等。欣見上次研討內容已經產生起而行的成效，許多圖書館界的先進就圖書採購作業分

享可行成功的經驗中，已然包括選擇性招標、複數決標、折扣標等。更可貴的是，圖書採購人

員不藏私，願意分享共同經驗，定期交流檢討問題，精進圖書選定及採購作業，共謀服務品質

的提升。同時，本次「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與採購實務研討會」還邀集了圖書採購的所有相關

人員共同參與，有圖書使用者—教授，有圖書館管理者—館長、鄉長、學校、採編等，有圖書

管理的學者，有圖書的供應者—發行、出版等，有採購法及會計法規的主管機關—工程會及主

計處，由不同的面向及層面來看問題，共同分享學習，實在是難得的機會，參與的過程中集思

廣益，提供許多不同的思維與做法，相信未來選購圖書及採購的作業應可更為順利。

政府採購法與圖書資料採購問題探討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


